
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州师范学院

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
（2014年5月修订）
为了加强我校的校风、学风建设，表彰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优秀毕业生，激励广大学生努力学习、积极进取的精神，特在每届毕业生中开展评选优秀毕业生的活动。
一、评选对象：我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班学生。
二、基本条件：
1、思想表现好，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诚实守信，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处分记录；
2、实习成绩和毕业论文成绩均为良好以上（含良好）；
3、学习勤奋，成绩优秀，在校期间无补考记录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：

①国家奖学金获得者；
②省级、国家级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等获得者；
③学校特等奖学金获得者；

④三年制学生，在校期间至少获得一等奖学金3次者；五年制学生，在校期间至少获得一等奖学金6次者；
⑤三年制学生，获得校级三好学生5次者；五年制学生，获得校级三好学生9次者；
⑥三年制学生，获得茂名市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称号，且至少获得校级三好学生3次者；五年制学生，获得茂名市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称号，且至少获得校级三好学生7次者；
⑦三年制学生，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4次，且至少获得校级三好学生2次者；五年制学生，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6次，且至少获得校级三好学生4次者；
⑧三年制学生，获得校级三好学生3次，且至少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2次者；五年制学生，获得校级三好学生6次，且至少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3次者。

三、被评为“优秀毕业生”的学生如在毕业离校前发生任何违纪违规行为将取消“优秀毕业生”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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